[bookmark: _GoBack]《关于2024年调整本区征地养老人员生活费的通知（草案）》的政策解读

一、本次生活费调整的依据是什么？
答：依据《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关于本市征地养老人员若干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沪人社规〔2022〕7号）、《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2024年调整本市征地养老人员生活费标准的通知》（沪人社规〔2024〕12号）和《关于本区征地养老人员若干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嘉人社规〔2022〕2号），调整2024年本区征地养老人员生活费。
    二、本次生活费调整具体情况如何？

2024年嘉定区征地养老人员生活费调整情况表
  金额单位：元
	人员分类
	调整情况（每人每月增加）

	
	标准1
	标准2
	标准3
	标准4
	标准5

	70周岁以下
	
	1、每人每月增加61；
2、按本人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对应的增加额，每人每月增加15；
3、以2023年12月份按月领取的生活费为基数每月增加1%。
	
	
	
	

	
	2023年当年内女年满60周岁（1963年出生）、男年满65周岁（1958年出生）
	同上
	90
	
	
	

	70周岁以上
	年满70周岁不满75周岁（1949-1953年出生）
	同上
	
	25
	
	

	
	年满75周岁不满80周岁  （1944-1948年出生）
	同上
	
	
	35
	

	
	80周岁以上         （1943年及以前出生）
	同上
	
	
	
	45



三、生活费调整所需的资金从哪里列支？
答：按本通知规定调整征地养老人员生活费标准所需费用由各征地养老服务单位按原渠道列支。
四、此次生活费调整从何时起实施？
答：从2024年1月1日起调整本区征地养老人员生活费，有效期至2024年12月31日。
